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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 受理日期：2018年 1月 16日 

（二）受理机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三）受理机构所在地：北京 

二、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 原告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吴廷飞 

3.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明君、胡卓宏,北京君众律师事

务所 

4. 其他信息：无 

（二）被告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北京如是千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

是千帆”) 

2. 法定代表人：何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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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 

4. 其他信息：无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1. 姓名或公司名称：无 

2.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无 

3.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 

4. 其他信息：无 

（四）基本案情 

2015年 11月 17日，公司前身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与如是千帆签订了《电视连续剧<三途魔志>联合投资制作协议》（下

称“投资协议”），就电视连续剧《三途魔志》（下称“该剧”）的摄制、

发行等相关事宜进行投资合作。 

投资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是千帆迟延履行协议义务，导致该剧

摄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经公司多次催告后仍拒绝履行，拒绝与公司

协商沟通，并且单方终止投资协议履行。 

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如是千帆应当承担因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及利息； 

2、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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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三、 判决、裁定或裁决情况 

暂无 

四、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正常，本次诉讼暂未

对其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诉讼为公司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案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财务方面产

生的影响。公司将积极、合法、合规地主张和维护自身权益，并根据

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起诉状 

（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8日 


